
桂林产发〔2018〕6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关于印发
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园建设指南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、县林业局，自治区直属林业事业单位：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园建设指南（试行）》已经自治区

林业厅 2018 年第 12 次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参考落实。同时，请各市组织摸底本区域内可建

或有意建设的森林公园基本情况，并填写附件 2 表格于 9 月 20

前反馈至厅产业处邮箱：gxlyc2002@163.com。（自治区直属林业

事业单位请直接报送）

联系人及电话：熊伟，6783668。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林 业 厅 文 件

mailto:gxlyc2002@163.com%E3%80%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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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园建设指南（试行）

2.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园建设情况摸底表

2018 年 8 月 13 日



—3—

附件 1

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园
建设指南（试行）

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森林公园建设管理,加强森林风

景资源保护，促进森林公园建设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森林公园

管理办法》(1993 年 12 月 11 日林业部令第 3 号公布，2016 年 9

月 22 日国家林业局令第 42 号修改)和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指南。

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森林公园，是指以森林资源为依托，具

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森林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，按照相关程序建

立，可供人们游览观光、休闲健身、进行科学技术普及和生态文

化教育等活动的区域。

第三条 自治区林业厅主管全区森林公园工作，县级以上林

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公园工作。

第四条 森林公园建设应体现保护森林风景资源、普及生态

文化知识、开展森林生态旅游的主体功能。

第五条 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可建立森林公

园。

第六条 森林公园建立后，可自愿申请质量等级。森林公园

质量等级分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、市县级和乡（镇）级。森林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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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质量等级的申请、评定和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基本条件基本条件基本条件基本条件

第七条 建立森林公园，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林地面积 10 公顷以上，森林覆盖率 60%以上，林分

结构合理，森林景观资源具有较高的保护或利用价值；

（二）四至范围明确，森林、林木、林地权属清楚，森林公

园建设单位或个人拥有对森林公园范围内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统一

管理、经营的权利，无权属争议；

（三）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水利风景区、

湿地公园、地质公园没有重合或者交叉，并尽量不包含村镇人口

聚居区域和商品林区域；

（四）建立管理机构，具备相应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。

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建立步骤建立步骤建立步骤建立步骤

第八条 建立森林公园，应当遵循以下步骤：

（一）明确森林公园范围及权属。森林公园建立单位或个

人对拟建森林公园划定范围，对于不属于自己所有或使用的森

林、林木、林地，要与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签订转让、出租等

流转协议；

（二）履行相关批准手续。建立森林公园不实行行政许可

审批。但在国有林场、国有苗圃等国有林地范围内建立森林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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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的，应根据森林资源监督管理、重大经营事项报告等行业内

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办理相关批准、备案手续。自治区直属国有

林场建立森林公园应按《自治区直属国有林场经营性事项管理

办法》（桂林场发〔2016〕21 号）办理备案登记；

（三）成立森林公园经营管理机构，明确管理职责。其中在

国有林场、国有苗圃经营范围内建立森林公园，国有林场、国有

苗圃经营管理机构可同时是森林公园的经营管理机构；

（四）办理森林公园信息登记。森林公园建设单位或个人在

完成以上建立步骤后，应将森林公园面积、范围、林地权属、管

理机构及联系人等基本信息（附表）报送当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

部门。

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规划和建设规划和建设规划和建设规划和建设

第九条 森林公园建立后应及时编制总体规划，按总体规划

设计进行建设。

自治区级森林公园应在获得等级认定后 18 个月内完成总体

规划编制，经自治区林业厅组织论证后实施。自治区级森林公园

总体规划参照《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》（LY/T2005-2012）

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编制。

市县级和乡（镇）级森林公园可参照自治区级森林公园总体

规划编制要求执行。

第十条 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应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征求当地

发展改革、规划、国土、环保、交通、旅游等相关部门意见。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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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规划可能对森林公园内其他单位、个人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限

制的，还应当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。

第十一条 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应当突出森林风景资源的自然

特性、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。具体建设项目的选址、规模和风格

等应当与周边景观、环境相协调，废水、废物处理和防火、安全

设施应当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第十二条 森林公园的基础设施、旅游服务设施等方面的建

设，应参照《国家森林公园设计规范》（GB/T 51046-2014）等

有关标准进行设计。

第十三条 森林公园应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、保护设施和旅游

服务设施，一般包括：

出入口：根据森林公园面积、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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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车场：根据森林公园面积、游客规模和需要原则，在主要

出入口建设停车场。

管理站：根据适用原则，合理建设 1～2 个森林公园管理站。

供电设施：森林公园出入口、主要景点、管理站、公共厕所

等区域，需有供电条件。

给排水设施：根据雨污分流的原则，建设给排水设施。森林

公园出入口、主要景点、管理站、公共厕所等区域，需有供水条

件和设备。

应急通道：应急通道建设应满足森林防火、地质灾害等应急

处置和日常巡护等方面的需要。

安全设施：根据适用原则，建设治安值班室，也可结合管理

站共同建设。森林公园内对游客开放的区域要设置安全警示标志

和建设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。

休憩亭廊：应满足休憩、遮雨、景观美化等需要在步行道节

点处建设休憩亭廊。

宣传标牌：应满足主要景点、游览线路、森林防火、游览安

全、科普教育等宣传、告示需要，在出入口、主要景点、步行道

等区域设置宣传标牌。

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监督管理

第十四条 森林公园经营管理机构应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

有关法律法规制度，在森林公园建设中涉及征占用林地、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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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审批等事项，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十五条 森林公园经营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森林公园安

全、环境卫生、游客管理等各项管理制度，明确管理职责，落实

管理责任，并接受当地林业、旅游、安全等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

与监督。

第十六条 森林公园面积、范围、权属、管理机构等情况发

生变动时，森林公园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及时填写森林公园基本信

息表报送当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指南由自治区林业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指南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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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森林公园基本信息表

森林公园名称（盖章）

森林公园建设单位

森林公园管理机构名称

森林公园建立日期 （以批准建立文件日期或成立管理机构日期填写）

设立森林公园的批准单

位及批准文号
（如有批准文件则附复印件）

公园所在行政区域 ** 市** 县** 乡（镇）

森林公园管理机构地址 邮编

森林公园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邮箱

业务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

森林公园面积（公顷） 森林覆盖率

林地权属 国有林地面积（公顷）： 集体林地面积（公顷）：

地理坐标

（东经 xx°xx ′xx ″—xx°xx′xx″，北纬xx°xx′xx″—xx°

xx′xx″）

四界范围

(例：位于***林场1、2、3、……林班。或根据实际情况描述，

例：东至xx山脊，西至xx山脊，北至xx山脊，南面沿xx山梁闭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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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园
建设情况摸底表

填报单位名称：

序

号

拟建

森林公园

名称

所在

市县

拟建设森林公园等级（填写国家

级、自治区级、市县级或乡镇级）

初步规划

面积

（公顷）

建

设单

位

备

注

1

2

信息公开选项信息公开选项信息公开选项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2 日印发


